
 

 
 

 

 

 

 

 

 
 

 

 
 

 

 

 

 

 

 

 

 

 北京  •  上海  •  深圳  •  广州  •  武汉  •  成都  •  重庆  •  青岛  •  杭州  •  南京  • 海口  •  东京  •  香港  •  伦敦  •  纽约  •  洛杉矶  •  旧金山  •  阿拉木图 

Beijing • Shanghai • Shenzhen • Guangzhou • Wuhan • Chengdu • Chongqing • Qingdao • Hangzhou • Nanjing • Haikou • Tokyo • Hong Kong • London • New York • Los Angeles • San Francisco • Almaty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关于 

嘉实物美消费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 

战略投资者核查事项的 

法律意见书 

 

 

 

 

 

二〇二三年十二月 



 
 

 

- 1 -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关于 

嘉实物美消费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 

战略投资者核查事项的 

法律意见书 

致：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嘉实基金”或“基金管理人”）的委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以下简称“《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以下简称“《证

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投资者适当

性管理办法》”）、《中国证监会、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推进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

资信托基金（REITs）试点相关工作的通知》、《公开募集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

指引（试行）》（以下简称“《基础设施基金指引》”）、《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开募集

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REITs）业务办法（试行）》、《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开募集

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REITs）规则适用指引第 1 号——审核关注事项（试行）》、

《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开募集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REITs）规则适用指引第 2

号——发售业务（试行）》（以下简称“《发售业务指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的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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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有关规定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就嘉实物美消费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

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进行战略配售（以下简称“本次战略配售”）并引

入战略投资者相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除上下文另有说明外，本法律意见书中的词语以及所述的解释规则与《嘉实

物美消费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中所定义的词语以及所列示的

解释规则，具有相同的含义。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审阅了本基金相关文件及基金管理人、战略

投资者及其他相关方向本所提供的相关证照、相关协议、登记/备案材料、承诺函

等相关文件。 

本法律意见书系基于以下前提出具：基金管理人、战略投资者及其他相关方

提交本所的文件和材料均真实、准确、完整和有效，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且该等主体向本所作出的书面或口头的说明、确认及承诺均真

实、准确、完整和有效，不存在虚假陈述、故意隐瞒或重大遗漏。基金管理人、

战略投资者及其他相关方提交给本所的文件的复印件或以传真或电子邮件或其

他电子传输方式提供给本所的文件均与该等文件的原件一致，相关文件的原件在

其有效期内均未被有关政府部门撤销，所提供的文件及文件上的签名印章均是真

实、自愿、合法及有效的。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声明如下： 

1. 本所根据基金管理人、战略投资者及其他相关方提交本所的文件和材料，

以及该等主体作出的书面或口头说明，以及本所律师登录相关政府部门官方网站

进行核查的结果，以 2023 年 12 月 18 日作为法律尽职调查基准日，进行了相应

的法律尽职调查。 

2. 本所根据《证券法》《证券投资基金法》《基础设施基金指引》《发售业务

指引》等适用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

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职的精神，对法律尽职调查基准日以前（但本法律意见书另有

说明的除外）本所律师已知悉的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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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保证本法律意见书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

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3. 本法律意见书依据我国现行有效的或者有关事实发生或存在时适用于基

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的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并基于本所律

师对该等规定的理解而出具。 

4. 本所对本法律意见书所涉及有关事实的了解和判断，最终依赖于各方向

本所提供的文件、资料及所作书面或口头说明的真实性、有效性、完整性、准确

性。 

5. 对于出具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本

所律师依赖于有关政府部门、基金管理人、战略投资者及其他相关方的官方网站、

出具的证明文件、说明、承诺或确认出具本法律意见书，如果存在与前述机构所

出具的文件、说明、承诺或确认不一致的，导致本所和/或相关方受到任何损失

的，相关机构应就相应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6. 本所仅就与本次战略配售有关的法律问题（以本法律意见书所发表意见

事项为限）发表法律意见，并不具备对财务、会计、审计、税收、信用评级、现

金流预测、评估、投资决策等非法律专业事项发表专业意见的适当资格。在本法

律意见书中涉及财务、会计、审计、税收、信用评级、现金流预测、评估、投资

决策等内容时，均为严格按照有关机构出具的专业报告和有关主体出具的说明予

以引述，并不意味着本所对所引用内容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做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

评价、意见和保证，本所及本所律师不具备对该等内容核查和作出判断的适当资

格。 

7.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本次战略配售之目的使用，未经本所书面同意，不得

用于其他目的。 

8. 本所同意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战略配售的法律文件，随其他申报材料

一同向中国证监会、上交所申报。 

9. 本法律意见书应当作为一个整体理解，不得单独援引使用。本所未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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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人对本法律意见书作出说明和解释。 

10. 本所不对相关法律的变化或调整作出任何预测，亦不会据此出具任何意

见或者建议。 

基于上述，本所根据《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等有关规定出具

如下法律意见： 

一、 战略投资者的选取标准 

根据《嘉实物美消费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参与战略

配售的战略投资者包括基础设施项目原始权益人或其同一控制下的关联方，以及

其他符合中国证监会及上交所投资者适当性规定的专业机构投资者。参与战略配

售的专业机构投资者，应当具备良好的市场声誉和影响力，具有较强资金实力，

认可基础设施基金长期投资价值，包括：（1）与原始权益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

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2）具有长期投资意愿的大型

保险公司或其下属企业、国家级大型投资基金或其下属企业、银行理财子公司以

及其他金融机构或其下属企业；（3）主要投资策略包括投资长期限、高分红类资

产的证券投资基金或其他资管产品；（4）具有丰富基础设施项目投资经验的基础

设施投资机构、政府专项基金、产业投资基金等专业机构投资者；（5）原始权益

人及其相关子公司；（6）原始权益人与同一控制下关联方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

理人员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7）符合法律法规、业务规

则规定的其他战略投资者。 

根据《发售业务指引》第十二条、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基础设施项目原始权

益人或其同一控制下的关联方，以及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信托公司、财务

公司、保险公司及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商业银行及银行理

财子公司、政策性银行、符合规定的私募基金管理人以及其他符合中国证监会及

上交所投资者适当性规定的专业机构投资者可以参与基础设施基金的战略配售。

根据《发售业务指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参与战略配售的专业机构投资者，应

当具备良好的市场声誉和影响力，具有较强资金实力，认可基础设施基金长期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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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价值。 

因此，本基金战略投资者的选取标准符合《基础设施基金指引》第十八条及

《发售业务指引》第十二条、第二十六条以及第二十七条的规定。 

二、 战略投资者的具体情况 

（一）北京物美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 基本情况 

根据北京物美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物美商业”）现行有效的

营业执照，并经本所律师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截至本法律意见

出具日，物美商业的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北京物美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72261280XB 

法定代表人 许少川 

住所 北京市石景山区实兴大街 30 号院 3 号楼 8 层 8039 房间 

成立日期 2000 年 08 月 09 日 

注册资本 128754.4116 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食品销售；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烟草制品

零售；出版物零售；药品零售；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第一类增

值电信业务；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基础电信业务；互联网信息

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

目：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日用杂品销售；日用

品销售；日用百货销售；家用电器销售；针纺织品销售；服装服

饰零售；鞋帽零售；电子产品销售；五金产品零售；计算机软硬

件及辅助设备零售；个人卫生用品销售；化妆品零售；办公用品

销售；食品添加剂销售；体育用品及器材零售；游艺用品及室内

游艺器材销售；玩具销售；乐器零售；照相机及器材销售；化工

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汽车零配件零售；肥料销售；

眼镜销售（不含隐形眼镜）；建筑材料销售；建筑装饰材料销售；

珠宝首饰零售；工艺美术品及礼仪用品销售（象牙及其制品除

外）；初级农产品收购；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

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

术推广；停车场服务；广告设计、代理；广告制作；广告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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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车服务；健身休闲活动；非居住房地产租赁；办公服务；摄影

扩印服务；洗烫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进出口代理。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

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

动。） 

2. 配售资格 

物美商业系本基金的原始权益人，具备《发售业务指引》第二十六条规定的

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资格。 

3. 配售比例 

根据物美商业签署的《嘉实物美消费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战略投资

者配售协议》及其出具的承诺，原始权益人物美商业拟认购份额占发售份额总数

的比例为 51%。 

根据《基础设施基金指引》第十八条的规定，基础设施项目原始权益人或其

同一控制下的关联方参与基础设施基金份额战略配售的比例合计不得低于本次

基金份额发售数量的 20%。因此，本次战略配售原始权益人参与战略配售的比例

符合《基础设施基金指引》第十八条的规定。 

4. 限售期安排 

根据物美商业签署的《嘉实物美消费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战略投资

者配售协议》及其出具的承诺，原始权益人物美商业已承诺，物美商业所有认购

份额持有期自基金份额上市之日起不少于 60 个月。 

上述安排符合《基础设施基金指引》第十八条有关原始权益人参与战略配售

限售期的相关规定。 

（二）建信（北京）投资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 基本情况 

根据建信（北京）投资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建信北京”）现

行有效的营业执照，并经本所律师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建信北

京的基本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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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 建信（北京）投资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65731965494 

法定代表人 王业强 

住所 北京市西城区闹市口大街 1 号院 2 号楼 3 层 3B8 

成立日期 2011 年 03 月 24 日 

注册资本 308500 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投资咨询；实业投资；资产管理；财务咨询、企业管理

咨询。（“1、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不

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3、不得发放贷款；

4、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不得向投资者

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

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

项目的经营活动。） 

2. 配售资格 

《发售业务指引》第十二条、第二十六条规定，符合中国证监会及上交所投

资者适当性规定的专业机构投资者可以参与基础设施基金的战略配售。根据《投

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第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经有关金融监管部门批

准设立的金融机构，包括证券公司、期货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及其子公司、商业

银行、保险公司、信托公司、财务公司等；经行业协会备案或者登记的证券公司

子公司、期货公司子公司、私募基金管理人属于专业投资者。 

根据建信北京提供的《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证明》并经本所律师登录中

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以下简称“基金业协会”）查询，建信北京为经基金业

协会登记的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编号：）P1001087，系符合《投资者适当性管

理办法》第八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专业投资者，具备《发售业务指引》第

十二条、第二十六条规定的参与基础设施基金战略配售的资格。 

根据建信北京出具的承诺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建信北京具备良好的市场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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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影响力，具有较强资金实力，认可基础设施基金长期投资价值，具备《发售业

务指引》第二十七条规定的参与战略配售的专业机构投资者应当具备的条件。 

3. 限售期安排 

根据建信北京出具的承诺函，建信北京已承诺其获得本次配售的基金份额的

持有期限自上市之日起不少于 12 个月。 

上述安排符合《基础设施基金指引》第十八条有关原始权益人或其同一控制

下的关联方以外的专业机构投资者参与战略配售限售期的相关规定。 

（三）建信信托-睿驰组合 1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 基本情况 

根据建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建信信托”）提供的《中国信托登

记有限责任公司信托登记系统初始登记形式审查完成通知书》，建信信托-睿驰组

合 1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以下简称“建信睿驰”）基本情况如下： 

信托名称 建信信托-睿驰组合 1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信托登记系统产品

编码 
ZXD32J202310010043334 

受托人 建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预登记日期 2023 年 12 月 11 日 

根据建信睿驰受托人建信信托现行有效的营业执照并经本所律师登录国家

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进行查询，建信信托的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建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401007568377241 

法定代表人 王宝魁 

住所 安徽省合肥市九狮桥街 45 号兴泰大厦 

成立日期 2003 年 12 月 31 日 

注册资本 1050000 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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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 

本外币业务：资金信托，动产信托，不动产信托，有价证券信托，

其他财产或财产权信托，作为投资基金或者基金管理公司的发起人

从事投资基金业务，经营企业资产的重组、购并及项目融资、公司

理财、财务顾问等业务；受托经营国务院有关部门批准的证券承销

业务；办理居间、咨询、资信调查等业务，代保管及保管箱业务，

以存放同业、拆放同业、贷款、租赁、投资方式运用固有财产，以

固有财产为他人提供担保，从事同业拆借，法律法规规定或中国银

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2. 配售资格 

《发售业务指引》第十二条、第二十六条规定，符合中国证监会及上交所投

资者适当性规定的专业机构投资者可以参与基础设施基金的战略配售。根据《投

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第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的规定，经有关金

融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金融机构（包括证券公司、期货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及其

子公司、商业银行、保险公司、信托公司、财务公司等）以及经行业协会备案或

者登记的证券公司子公司、期货公司子公司、私募基金管理人面向投资者发行的

理财产品，包括但不限于证券公司资产管理产品、基金管理公司及其子公司产品、

期货公司资产管理产品、银行理财产品、保险产品、信托产品、经行业协会备案

的私募基金属于专业投资者。 

根据建信信托提供的《金融许可证》，建信信托为依法存续的信托公司，建

信睿驰系由建信信托担任信托计划受托人的信托计划，其已完成初始登记，具备

《发售业务指引》第十二条、第二十六条规定的参与基础设施基金战略配售的资

格。 

根据建信信托代表建信睿驰出具的承诺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建信睿驰具备良

好的市场声誉和影响力，具有较强资金实力，认可基础设施基金长期投资价值，

具备《发售业务指引》第二十七条规定的参与战略配售的专业机构投资者应当具

备的条件。 

3. 限售期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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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建信信托代表建信睿驰出具的承诺函，建信睿驰获得本次配售的基金份

额的持有期限自上市之日起不少于 12 个月。 

上述安排符合《基础设施基金指引》第十八条有关原始权益人或其同一控制

下的关联方以外的专业机构投资者参与战略配售限售期的相关规定。 

（四）华能信托·北诚瑞驰资金信托 

1. 基本情况 

根据华能贵诚信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能信托”）提供的《中国信托登

记有限责任公司信托登记系统预登记形式审核完成通知书》，华能信托·北诚瑞驰

资金信托（以下简称“华能北诚”）基本情况如下： 

信托名称 华能信托·北诚瑞驰资金信托 

信托登记系统产品

编码 
ZXD36H202308010022654 

受托人 华能贵诚信托有限公司 

预登记日期 2023 年 08 月 09 日 

根据华能北诚受托人华能信托现行有效的营业执照并经本所律师登录国家

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进行查询，华能信托的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华能贵诚信托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20000214413134U 

法定代表人 孙磊 

住所 
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长岭北路 55 号贵州金融城 1 期商务区 10

号楼 23.24 层 

成立日期 2002 年 09 月 29 日 

注册资本 619455.7406 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禁止的不得经营；法律、法规、国务

院决定规定应当许可（审批）的，经审批机关批准后凭许可（审

批）文件经营;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无需许可（审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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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主体自主选择经营。（资金信托；动产信托；不动产信托；有

价证券信托；其他财产或财产权信托； 作为投资基金或者基金管

理公司的发起人从事投资基金业务； 经营企业资产的重组、购并

及项目融资、公司理财、财务顾问等业务； 受托经营国务院有关

部门批准的证券承销业务； 办理居间、咨询、资信调查等业务；

代保管及保管箱业务；以存放同业、拆放同业、贷款、租赁、投资

方式运用固有财产；以固有财产为他人提供担保；从事同业拆借；

特定目的信托受托机构；受托境外理财业务；以固有资产从事股

权投资业务；股指期货交易（基础类）业务（非以投机为目的）；

法律法规规定或中国银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2. 配售资格 

《发售业务指引》第十二条、第二十六条规定，符合中国证监会及上交所投

资者适当性规定的专业机构投资者可以参与基础设施基金的战略配售。根据《投

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第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的规定，经有关金

融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金融机构（包括证券公司、期货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及其

子公司、商业银行、保险公司、信托公司、财务公司等）以及经行业协会备案或

者登记的证券公司子公司、期货公司子公司、私募基金管理人面向投资者发行的

理财产品，包括但不限于证券公司资产管理产品、基金管理公司及其子公司产品、

期货公司资产管理产品、银行理财产品、保险产品、信托产品、经行业协会备案

的私募基金属于专业投资者。 

根据华能信托提供的《金融许可证》，华能信托为依法存续的信托公司，华

能北诚系由华能信托担任信托计划受托人的信托产品，其已完成初始登记，具备

《发售业务指引》第十二条、第二十六条规定的参与基础设施基金战略配售的资

格。 

根据华能信托代表华能北诚出具的承诺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华能北诚具备良

好的市场声誉和影响力，具有较强资金实力，认可基础设施基金长期投资价值，

具备《发售业务指引》第二十七条规定的参与战略配售的专业机构投资者应当具

备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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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限售期安排 

根据华能信托代表华能北诚出具的承诺函，华能北诚获得本次配售的基金份

额的持有期限自上市之日起不少于 12 个月。 

上述安排符合《基础设施基金指引》第十八条有关原始权益人或其同一控制

下的关联方以外的专业机构投资者参与战略配售限售期的相关规定。 

（五）京管泰富锦鸿 1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1. 基本情况 

根据北京京管泰富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京管泰富”）提供的

京管泰富锦鸿 1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锦鸿 1 号”）《资产管理计划

备案证明》，截至法律尽职调查基准日，锦鸿 1 号的基本情况如下： 

产品名称 京管泰富锦鸿 1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产品编码 SXA581 

管理人名称 北京京管泰富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备案日期 2023 年 01 月 10 日 

根据计划管理人京管泰富现行有效的营业执照并经本所律师登录国家企业

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进行查询，截至法律尽职调查基准日，京管泰富的基本情况如

下： 

企业名称 北京京管泰富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717885395U 

法定代表人 朱瑜 

住所 北京市怀柔区北房镇幸福西街 3 号 416 室 

成立日期 2013 年 07 月 16 日 

注册资本 36000 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 

经营范围 
基金募集、基金销售、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资产管理和中国证监

会许可的其他业务。（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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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

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

经营活动。） 

2. 配售资格 

《发售业务指引》第十二条、第二十六条规定，符合中国证监会及上交所投

资者适当性规定的专业机构投资者可以参与基础设施基金的战略配售。根据《投

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第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的规定，经有关金

融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金融机构（包括证券公司、期货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及其

子公司、商业银行、保险公司、信托公司、财务公司等）以及经行业协会备案或

者登记的证券公司子公司、期货公司子公司、私募基金管理人面向投资者发行的

理财产品，包括但不限于证券公司资产管理产品、基金管理公司及其子公司产品、

期货公司资产管理产品、银行理财产品、保险产品、信托产品、经行业协会备案

的私募基金属于专业投资者。 

根据中国证监会公布的《公募基金管理机构名录（2023 年 11 月）》以及京管

泰富持有的《经营证券期货业务许可证》，京管泰富系公募基金管理公司，锦鸿

1 号系由京管泰富担任计划管理人设立并经基金业协会备案的资产管理产品，具

备《发售业务指引》第十二条、第二十六条规定的参与基础设施基金战略配售的

资格。 

根据京管泰富代表锦鸿 1 号出具的承诺并经本所律师核查，锦鸿 1 号具备良

好的市场声誉和影响力，具有较强资金实力，认可基础设施基金长期投资价值，

具备《发售业务指引》第二十七条规定的参与战略配售的专业机构投资者应当具

备的条件。 

3. 限售期安排 

根据京管泰富代表锦鸿 1 号出具的承诺函，锦鸿 1 号获得本次战略配售的基

金份额的持有期限自上市之日起不少于 12 个月。 

上述安排符合《基础设施基金指引》第十八条有关原始权益人或其同一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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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关联方以外的专业机构投资者参与战略配售限售期的相关规定。 

（六）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 基本情况 

根据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实基金”）现行有效的营业执照，

并经本所律师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嘉实基金的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700218879J 

法定代表人 经雷 

住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陆家嘴环路 1318 号 1806A 单元 

成立日期 1999 年 03 月 25 日 

注册资本 15000 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经营范围 
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 配售资格 

《发售业务指引》第十二条、第二十六条规定，符合中国证监会及上交所投

资者适当性规定的专业机构投资者可以参与基础设施基金的战略配售。根据《投

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第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经有关金融监管部门批

准设立的金融机构，包括证券公司、期货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及其子公司、商业

银行、保险公司、信托公司、财务公司等；经行业协会备案或者登记的证券公司

子公司、期货公司子公司、私募基金管理人属于专业投资者。 

根据中国证监会公布的《公募基金管理机构名录（2023 年 11 月）》以及嘉实

基金持有的《经营证券期货业务许可证》及《营业执照》，嘉实基金为依法存续

的基金管理公司，系符合《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第八条第一款第（一）项规

定的专业投资者，具备《发售业务指引》第十二条、第二十六条规定的参与基础

设施基金战略配售的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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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嘉实基金出具的承诺函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嘉实基金具备良好的市场声

誉和影响力，具有较强资金实力，认可基础设施基金长期投资价值，具备《发售

业务指引》第二十七条规定的参与战略配售的专业机构投资者应当具备的条件。 

3. 限售期安排 

根据嘉实基金出具的承诺函，嘉实基金获得本次配售的基金份额的持有期限

自上市之日起不少于 12 个月。 

上述安排符合《基础设施基金指引》第十八条有关原始权益人或其同一控制

下的关联方以外的专业机构投资者参与战略配售限售期的相关规定。 

（七）中国保险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1. 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保险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中保投基金”）现行有效的

《私募投资基金备案证明》，并经本所律师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

中保投基金的基本情况如下： 

基金名称 中国保险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基金类型 股权投资基金 

基金编号 SN9076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中保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托管人名称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备案日期 2017 年 05 月 18 日 

根据私募基金管理人中保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保投资”）现行

有效的营业执照，并经本所律师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中保投资

的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中保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MA1FL0UD4R 

法定代表人 任春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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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张杨路 707 号 

成立日期 2015 年 12 月 04 日 

注册资本 120000 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管理运用自有资金及其他资金，受托或委托资金、资产管理业务，

与以上业务相关的咨询业务，以管理人名义发起设立股权投资基金

业务，国务院、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 配售资格 

《发售业务指引》第十二条、第二十六条规定，符合中国证监会及上交所投

资者适当性规定的专业机构投资者可以参与基础设施基金的战略配售。根据《投

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第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的规定，经有关金

融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金融机构（包括证券公司、期货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及其

子公司、商业银行、保险公司、信托公司、财务公司等）以及经行业协会备案或

者登记的证券公司子公司、期货公司子公司、私募基金管理人面向投资者发行的

理财产品，包括但不限于证券公司资产管理产品、基金管理公司及其子公司产品、

期货公司资产管理产品、银行理财产品、保险产品、信托产品、经行业协会备案

的私募基金属于专业投资者。 

经本所律师登录基金业协会查询，中保投资系经基金业协会备案的私募基金

管理人（登记编号：P1060245），中保投基金系由中保投资管理并经基金业协会

备案的私募基金，具备《发售业务指引》第十二条、第二十六条规定的参与基础

设施基金战略配售的资格。 

根据中保投基金出具的承诺并经本所律师核查，中保投基金具备良好的市场

声誉和影响力，具有较强资金实力，认可基础设施基金长期投资价值，具备《发

售业务指引》第二十七条规定的参与战略配售的专业机构投资者应当具备的条件。 

3. 限售期安排 

根据中保投基金出具的承诺函，中保投基金获得本次配售的基金份额的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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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限自上市之日起不少于 12 个月。 

上述安排符合《基础设施基金指引》第十八条有关原始权益人或其同一控制

下的关联方以外的专业机构投资者参与战略配售限售期的相关规定。 

（八）泉心盈 91 天 

1. 基本情况 

根据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齐鲁银行”）提供的泉心盈 91 天理

财产品（以下简称“泉心盈 91 天”）《银行理财产品登记通知书》等资料，并经

本所律师登录全国银行业理财产品信息查询网站公示系统进行查询，泉心盈 91

天的基本情况如下： 

产品名称 泉心盈 91 天 

登记编码 C1088121000106 

发行机构 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登记日期 2021 年 06 月 01 日 

根据齐鲁银行现行有效的营业执照，并经本所律师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

示系统查询，齐鲁银行的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0000264352296L 

法定代表人 郑祖刚 

住所 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经十路 10817 号 

成立日期 1996 年 06 月 05 日 

注册资本 458083.3334 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银行业务；公募证券投资基金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

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2. 配售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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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售业务指引》第十二条、第二十六条规定，符合中国证监会及上交所投

资者适当性规定的专业机构投资者可以参与基础设施基金的战略配售。根据《投

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第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的规定，经有关金

融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金融机构（包括证券公司、期货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及其

子公司、商业银行、保险公司、信托公司、财务公司等）以及经行业协会备案或

者登记的证券公司子公司、期货公司子公司、私募基金管理人面向投资者发行的

理财产品，包括但不限于证券公司资产管理产品、基金管理公司及其子公司产品、

期货公司资产管理产品、银行理财产品、保险产品、信托产品、经行业协会备案

的私募基金属于专业投资者。 

根据齐鲁银行持有的《金融许可证》，齐鲁银行为依法存续的商业银行。泉

心盈 91 天系由齐鲁银行担任管理人设立并经全国银行业理财信息登记系统登记

的银行理财产品，具备《发售业务指引》第十二条、第二十六条规定的参与基础

设施基金战略配售的资格。 

根据齐鲁银行出具的承诺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泉心盈 91 天具备良好的市场

声誉和影响力，具有较强资金实力，认可基础设施基金长期投资价值，具备《发

售业务指引》第二十七条规定的参与战略配售的专业机构投资者应当具备的条件。 

3. 限售期安排 

根据齐鲁银行代表泉心盈 91 天出具的承诺函，泉心盈 91 天获得本次配售的

基金份额的持有期限自上市之日起不少于 12 个月。 

上述安排符合《基础设施基金指引》第十八条有关原始权益人或其同一控制

下的关联方以外的专业机构投资者参与战略配售限售期的相关规定。 

（九）泉心盈 196 天 2 号 

1. 基本情况 

根据齐鲁银行提供的泉心盈 196 天 2 号理财产品（以下简称“泉心盈 196天

2号”）《银行理财产品登记通知书》等资料，并经本所律师登录全国银行业理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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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信息查询网站公示系统进行查询，泉心盈 196 天 2 号的基本情况如下： 

产品名称 泉心盈 196 天 2 号 

登记编码 C1088122000054 

发行机构 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登记日期 2022 年 08 月 25 日 

根据齐鲁银行现行有效的营业执照，并经本所律师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

示系统查询，齐鲁银行的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0000264352296L 

法定代表人 郑祖刚 

住所 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经十路 10817 号 

成立日期 1996 年 06 月 05 日 

注册资本 458083.3334 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银行业务；公募证券投资基金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

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2. 配售资格 

《发售业务指引》第十二条、第二十六条规定，符合中国证监会及上交所投

资者适当性规定的专业机构投资者可以参与基础设施基金的战略配售。根据《投

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第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的规定，经有关金

融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金融机构（包括证券公司、期货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及其

子公司、商业银行、保险公司、信托公司、财务公司等）以及经行业协会备案或

者登记的证券公司子公司、期货公司子公司、私募基金管理人面向投资者发行的

理财产品，包括但不限于证券公司资产管理产品、基金管理公司及其子公司产品、

期货公司资产管理产品、银行理财产品、保险产品、信托产品、经行业协会备案

的私募基金属于专业投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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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齐鲁银行持有的《金融许可证》，齐鲁银行为依法存续的商业银行。泉

心盈 196 天 2 号系由齐鲁银行担任管理人设立并经全国银行业理财信息登记系

统登记的银行理财产品，具备《发售业务指引》第十二条、第二十六条规定的参

与基础设施基金战略配售的资格。 

根据齐鲁银行出具的承诺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泉心盈 196 天 2 号具备良好的

市场声誉和影响力，具有较强资金实力，认可基础设施基金长期投资价值，具备

《发售业务指引》第二十七条规定的参与战略配售的专业机构投资者应当具备的

条件。 

3. 限售期安排 

根据齐鲁银行代表泉心盈 196 天 2 号出具的承诺函，泉心盈 196 天 2 号获得

本次配售的基金份额的持有期限自上市之日起不少于 12 个月。 

上述安排符合《基础设施基金指引》第十八条有关原始权益人或其同一控制

下的关联方以外的专业机构投资者参与战略配售限售期的相关规定。 

三、 本次战略配售是否存在相关禁止性情况 

根据各战略投资者以及基金管理人出具的承诺，本次战略配售不存在《发售

业务指引》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规定的以下禁止性情形： 

（一）除依法设立并符合特定投资目的的证券投资基金、公募理财产品等资

管产品，以及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年金基金等外，战略投资

者接受他人委托或者委托他人参与基础设施基金战略配售； 

（二）基金管理人向战略投资者承诺基金上市后价格上涨、承销费用分成、

聘请关联人员任职等直接或间接的利益输送行为。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次战略配售不存在《发售业务指引》第三十条、第

三十一条规定的禁止性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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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 

（一） 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战略投资者选取标准符合《基础设施基金指引》

第十八条及《发售业务指引》第十二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的规定。 

（二） 物美商业、建信北京、建信睿驰、华能北诚、锦鸿 1 号、嘉实基金、

中保投基金、泉心盈 91 天以及泉心盈 196 天 2 号作为战略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

配售，具备《发售业务指引》第十二条、第二十六条规定的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

资格，具备《发售业务指引》第二十七条规定的参与战略配售的专业机构投资者

应当具备的条件。 

（三） 原始权益人物美商业作为战略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符合《基础

设施基金指引》第十八条有关原始权益人或其同一控制下的关联方参与战略配售

的比例和限售期的相关规定；建信北京、建信睿驰、华能北诚、锦鸿 1 号、嘉实

基金、中保投基金、泉心盈 91 天以及泉心盈 196 天 2 号作为战略投资者参与本

次战略配售，符合《基础设施基金指引》第十八条有关原始权益人或其同一控制

下的关联方以外的专业机构投资者参与战略配售限售期的相关规定。 

（四） 本次战略配售不存在《发售业务指引》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规定的

禁止性情形。 

本法律意见书经本所盖章并经本所律师签字后生效。 

（以下无正文）




